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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18世纪那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中，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权力互

相制约的理论，对人类政治学的发展和早发现代化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都产生

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研究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的政治理论，对于后发现

代化国家政治民主化和防止政治权力的腐败，不仅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

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文]  

    一、孟德斯鸿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理论的来源 

    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的理论，既有它的理论来源，又有它的实践来源。 

    当法国还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时候，英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已跨人在政治上日益民主的现

代化发展轨道。与英国的政治实践的发展相适应，在理论上，洛克的国家权力划分及其相互制约

的理论日渐成熟。洛克认为，国家的权力可以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权力，这三种

权力在国家权力中是彼此分开的。所谓“立法权是指享有权力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

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其立法权属于若干个人，他们定期集会，掌握有由他们或联同其

他人制定法律的权力’，①，并且定期的公布法律。在一个组织完善的国家中，仅有立法权是不

够的。“由于那些一时和在短期内制定的法律，具有经常持续的效力，并且需要经常加以执行和

注意，因此就需要一个经常存在的权力，负责执行被制定和继续有效的法律”②，这个执行法律

的权力就是行政权。除此之外，国家还有对外权，“这里包括战争和和平、联合和联盟以及同国

外的一切人士和社会进行一切事物的权力;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对外权。”③洛克认为，要

保证一个国家拥有健康、合理的社会秩序，防止国家权力的腐败，还必须对国家的这三种权力，

实现相互制约。洛克认为，在国家的权力中，立法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立法的依据就是保

障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是辅助并隶属于立法权的。就政治机关而言，立

法机关拥有制定和颁布法律的权力，但没有执行法律的权力，因而，没有经常存在的必要。经常

存在的是执行机关和对外机关，但执行机关必须听从于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的法律并执行法律，

也就是说，执行机关并不高于立法机关，但是，它却拥有召集或解散立法机关的权力。洛克极力

主张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和相互制约。严格说来，洛克只是主张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和制约

的，这是防止国家权力腐败、保障合理健康的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手段。而执行权和对外权尽管

是分立的，但权力的使用却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属于同一个执行机关。洛克的三权立、权力互相

制约的政治理论，是孟德斯鸿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 

● 来稿查询： 

 

   

生态学批评再思考

 ● 目录查询： 

  年   

 

 

2005 01

关键字

  ● 按年份查看：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英国的三权立、权力制约的君主立宪制度，是孟德斯鸿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理论的实践来源。

按照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的划分和相互制约的理论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在英国封建

专制主义制度的废墟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科学技术引发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的社会生产力、社

会经济、科学技术获得了迅速发展，而隔海相望的欧洲各国，还仍然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

下，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仍十分落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及其政治一、经济、科学

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欧洲大陆，特别是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法兰西民族，产生了极大的吸引

力，吸引了像伏尔泰、孟德斯鸡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前往英国考察和学习。孟德斯鸿在旅居英国

的三年期间，不仅仔细研究了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而且具体参加和考察了英国立法机关的讨

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力划分及其制约，英国的政治体制和权力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对孟

德斯鸡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理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孟德斯鸿三权分立、权力理论

形成的实践来源。 

    二、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的政治理论 

    孟德斯鸿的国家权力理论是由国家权力划分和国家权力制约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部分组成。 

    国家权力的划分是孟德斯鸿权力政治理论首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权力划分的理论问题上，孟德

斯鸿吸收了洛克关于国家权力划分的思想观点和思维方法。与洛克将国家的权力划分为立法权、

行政权和对外权这三种权力不同，孟德斯鸿将国家的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

对立法权的理解，孟德斯鸿和洛克的理解是一致的，即立法权就是制定、修正或废止法律的权

力，这种权力“应由全体人民集体享有”，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机关来行使。而对行政权的理解，

孟德斯鸿和洛克有较大的不同，洛克将执行法律的权力称之为行政权，而不包括对外权，而孟德

斯鸿的行政权包括了对外权，它是指靖和和宣战，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的

权力，这一权力“应该掌握在国王手中，因为政府的这一部门几乎时时需要急速的行动，所以有

一个人管理比有几个人管理好些;”④孟德斯鸿将执行法律的权力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称之为司

法权。所谓司法权就是惩罚犯 

罪或裁决私人诉讼的权力，这种权力应有选自人民阶层中的人员，在每年一定的时间内，依照法

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即由他们组成法院来行使。司法权的独立，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就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相互制约的关系而言，孟德斯鸿优先关注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互相

制约的关系，孟德斯鸡首先确定了立法权的崇高地位。孟德斯鸿完全接受了洛克关于立法权是一

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应由人民集体享有的观点，因而，孟德斯鸿并没有费多少笔墨去论述立法权

为什么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只用下面一句话加以肯定，“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

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己来统治自己，所以立法权应由人民集体享有。”⑥但与卢梭主

张的全体人民直接参与制不同，孟德斯鸿认为，全体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在大国是不可能的，

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⑥在

孟德斯鸿看来，民主政治就应当是全体人民集体参加的、人人享有讨论国家事情的权力，然而，

“人民是完全不适于讨论事情的。这是民主政治重大困难之一。”⑦因此，立法机关应当由人民

选出的代表所组成。孟德斯鸿将立法机关的成员分成两个团体，一类是由各区域的人民通过选举

出的代表组成平民团体，另一类是世袭的贵族代表组成的贵族团体。立法机关掌握修改或制定法

律的权力，即具有创制权，也具有反对权。但孟德斯鸿认为，立法机关中的贵族团体，只有反对

权而没有创制权。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宽和的制度和政府，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权。

行政权必须服从于立法权，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隶属于立法权的。但是，立法机关也不是可以为所

欲为、随心所欲的。它必须受到行政机关的制约。 

    行政机关拥有确定立法机关的集会、休会和闭会的权力，同时拥有制止立法机关的越权行为的

权力。孟德斯鸿认为，立法机关长期不集会、时时集会或不断地集会，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

是极端有害的。如果立法机关长期不集会，人民的自由便不再存在。因为下列二事之一必将发

生。一个是不再有立法机关的决议，以至国家陷人无政府状态;另一个是，这些决议将由行政机关

来做，而行政权将变成是专制的。立法机关如果时时集会，这不但对立法代表不方便，而且将过

度地占据行政者的时间与精神;行政者将不关心行政而只考虑如何防护它的特权和它所具有的行政



权力。如果立法机关不断地集会的话，也是极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用新议员去补

死去的议员的缺。如果立法机关一旦腐败，那就不可救药了。这时，人民就不再寄任何希望于它

所制定的法律，人民或者是愤怒起来，或者是对它漠然不顾了。立法机关会议召集的时间和期

限，应有常设的行政机关根据具体 

情况来确定。在孟德斯鸿看来，立法机关不能自己召集开会。因为一个团体只有在开了会以后才

能被认为具有意志。而且，如果它不是全体都参加会议的话，便有参加会议的一部分和没有参加

会议的一部分，这就说不清哪一部分真正是立法机关了。孟德斯鸿认为，立法机关不拥有自己召

集开会的权力，也同样不拥有闭会的权力。如果立法机关拥有自己闭会权力的话，它就可能处于

自己的考虑永不闭会。在它想侵犯行为政权的时候，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此，“行政权应当

根据它所了解的情况规定会议的召集的时间和期限。”⑧同时，行政机关拥有制止立法机关越权

行为的权利。“如果行政权没有制止立法机关越权行为的权利，立法机关将要变成专制;因为它会

把它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权利都授予自己，而把其余二者毁灭。”⑧在孟德斯鸡看来，行政权尽管

拥有制止立法机关越权行为的权利，但那只是为了防止立法机关成为专制机关。因此，并不能授

予立法权以对等的钳制行政权的权利。因为行政权在本质上是有范围的，它仅是执行法律、维护

公共安全的权力，所以用不着再对它加上什么限制;而且行政权的行使总是以需要迅速处理的事情

为对象。孟德斯鸿在考察古罗马的权力分离的历史后认为:“罗马的护民官拥有不当的权力，他们

不但可以钳制立法而且可以钳制行政，结果造成极大的弊害。”⑩ 

    立法机关有权力审查行政机关对法律的实施情况，但无权审讯行政者本身。虽然在一个自由的

国家中，立法权不应有钳制行政权的权力，但是立法机关却有权力并应该有权力审查它所制定的

法律的实施情况;孟德斯鸡认为，英格兰政府比克里特和拉栖代孟优越的地方，就在于此。因为

“克里特的国家评议员和拉栖代孟的民选长官关于他们的施政情况都不必提出报告”，从而避开

了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合法审查。这就使得行政机关可以为所欲为，民选长官成为专制首领，

最终导致政治腐败。而英格兰的立法机关有权力审查行政机关关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实施情

况，从而对行政机关形成了有效的制约。行政机关有无限的权力去执行法律，然而，却没有任何

权力去破坏法律，最终确立了法律至上的崇高地位。孟德斯鸿认为，立法机关拥有审查行政机关

实施法律情况的权力，但是否拥 

有审讯行政者本身的权力呢?在这个问题上，孟德斯鸡完全接受了洛克的观点。洛克主张，“君主

的人身基于法律是神圣的，所以无论他命令或做什么，他的人身都免受责问或侵犯，不受任何强

制，任何法律的制裁或责罚。……在其他一切场合，君主人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使他免受一切妨

害，从而只要政府存在，他个人是免受一切强暴和损害的;没有再比这更明智的制度了。因为他个

人所能造成的损害是不至于屡次发生的，其影响所及也不至于很远大;以他单独的力量也不能推翻

法律或压迫全体人民，即使任何秉性软弱昏庸的君主想要这样做的话。一位任性的君主在位时，

有时会发生一些特殊的过错，但其所造成的害处，却可在元首被置身于危险之外的情况下由公众

的安宁和政府的稳固这些好处得到充分的补偿。孟德斯鸿赞同和坚持洛克的上述主张，他说，

“不论是什么样的审查，立法结果不应有权审讯行政者本身，并因而审讯他的行为。他本身应该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行政者之不可侵犯，对国家防止立法机关趋于专制来说是很必要的，行

政者一旦被控告或审讯，自由就完了。”@ 

    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孟德斯鸿那里，是每一个自由国家的两项根本的权力，二者权限的分立及相

互的渗透和合理的制约，将保持一个自由国家的合法和公正。在孟德斯鸿看来，立法权与行政权

的关系具体包括如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立法权和行政权是分立的，它们在国家中的地位是不

同的。立法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制定、修正和废止法律的权力，而行政权是接受立法权

的委托实施法律、维护公共安全的权力，显然，从权力的重要性来讲，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另一

方面，立法权和行政权又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二者的相互制约表现在:行政权有确定立法机

关集会和闭会的权力，同时有制止立法机关越权行为的权力;而立法机关尽管没有钳制行政权的权

力，但却有权审查行政机关对于立法机关所制定法律的实施情况。二者的互相渗透表现在:行政权

能够通过“反对法”参与立法，但不能参加立法事项的辩论。“它甚至无需提案，因为它既然总

是可以不批准决议案， 

它就能够否决它所不愿意人们提出的议案。在某些古代共和国中，人们集体讨论国事，行政者同



人民一齐提案、一齐辩论，那是自然的，否则，一定混乱不堪。”⑩ 

    人人畏惧的司法权必须独立。孟德斯鸿将惩罚或裁决私人诉讼的司法权力从洛克的行政权中分

离出来，认为，司法权应该由选自人民阶层中的人员，在每年一定的时间内，依照法律规定的方

式，组成一个法院来行使。这样，法院就不会为一个特定的阶级或某一特定职业所专有，而属于

社会整体。就法官与被告人的地位而言，二者“处于同等的地位，或是说法官应是被告人的同

辈，这样被告人才不觉得他是落到倾向于用暴庚手段对付他的人民的手里。”为了保障人民的权

力和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力，孟德斯鸿认为，就罪犯的权力而言，他有选择审案法官的权力，“即

使在控告重罪的场合，也应允许罪犯依照法律来选择法官;或者至少允许他要求许多法官回避，结

果所剩余的审案的法官就像都是他选择的了。”⑩就法官的权力而言，他的裁判只能按照法律条

文的准确解释，而不能是法官的私人意见，即司法判例在一定的时期内是固定的，个人的意见是

不能掺杂于法律的司法判例之中的。这样，“人们所畏惧的是官职，而不是官吏了。’，⑩从

而，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力。    司法权尽管是独立的，但并不影响在特殊情况下司

法权与立法权的融合。孟德斯鸡认为，虽然一般说来，司法权不应该与立法权的任何部分结合，

但也有如下三种情况的例外: 

    第一、贵族权利的需要。孟德斯鸿认为，显贵的人容易受到人们忌妒，因此，贵族不应该被传

唤到国家的普通法院，而应该被传唤到立法机关由贵族组成的部分去受审。 

    第二、缓和法律严峻的需要。孟德斯鸿认为，法律是严峻的，但又是盲目的。法官既不能缓和

法律的威力，也不能缓和法律的严峻。因此，立法机关中由贵族组成的部分即贵族院，是一个缓

和法律严峻的必要的场合。它拥有最高的权力，可以依据法律的利益，判处贵族以较轻的处罚，

从而缓和法律的严峻。 

    第三、人民不能既是法官又是控告者的需要。孟德斯鸿认为，“这是英格兰政府优于大多数古

代共和国的地方;后者的弊端是人民同时是法官又是控告者。”从而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

性。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必须分立，而且彼此相互制约，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权

利。如果三权不能彼此分立，就无法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孟德斯鸿认为，“如果立法

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

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自由也就

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

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则将拥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

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个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

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孟’，⑩孟德斯鸿认为，在当时的意大利各共和国，立法

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种权力合并在一起，因而，自由反而比君主国还少。因此，为自保起

见，这些国家的政府也需要采取像土耳其政府 

所采取的那种残暴的手段，这样，可怖的暴政统治着一切。在意大利个共和国，“同一个机关既

是法律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的全部权力。它可以用它的‘一般的意志’去蹂痢全国;因为它还有

司法权，它又可以用它的‘个别的意志’去毁灭每一个公民。在那里，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

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⑩这样，人民的自由的权利没有了，

民主没有了，合理的社会秩序没有了，剩下的只有恐怖的专制和残酷的奴役。 

    三、孟德斯鸿三权分立、国家权力制约理论的历史地位 

    从政治学理论发展和人类社会实践发展两个方面来看，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国家权力制约理

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第一，孟德斯鸿关于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以保障自由、民主、公正的社会秩序的政治理

论，是自由民主观的完备理论形态。从西方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尽管早在古希腊罗马时

期，就有分权思想的因素和民主政治的萌芽，但这种力量弱小的分权思想和民主政治，不久便被

君权思想和专制政治所取代。如果说，古希腊罗马时期分权思想和民主政治的思想，只是人类政

治学理论领域整个黑暗中的一丝光亮的话，那么，整个的中世纪时期，这一丝光亮也被泯灭而成

为一片黑暗。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洛克最早提出了三权分立以保障人民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权

的思想，但是，洛克的政治理论并没有对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的权力界限进行严格地



逻辑规定和彼此强有力地权力制约，尽管洛克提出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制约关系，但由于行政权

的逻辑界定包括了司法权，因而，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在政治理论上是不完备的，在政治实践上

是缺乏实证性和现实操作性的。而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理论，从保障人民的自由、平

等和民主的权利的目标出发，不仅明确界定了国家的三种最基本的权力，而且提出了三种权力的

彼此制约的必要性和现实操作性。如果说，洛克的三权立、权力制约理论重新点燃了政治理论中

的分权思想和民主政治的希望之灯的话，那么，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和权力制约理论，最终使这

一希望之灯光芒四射，照亮了整个近代的社会政治理论领域，并成为自由民主观的完备的理论形

态。 

    第二，孟德斯鸿关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相互制约的理论，改进了洛克关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及

制约的理论，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成为相互的，而且最终成为一种完备的具有较强现实操作

性的权力制约理论。在洛克那里，立法机关一旦制定和颁布法律以后，其执行法律的权力便交给

了执行机关，如果执行机关违法或不执行法律，立法机关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洛克并没有给

予立法机关以审查执行机关实施法律情况的权力。同时，如果立法机关有违法或越权行为，行政

机关似乎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洛克没有给予行政机关以制止立法机关违法或越权行为的权力。

而孟德斯鸿则不同，他给予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互制约的权力，但在合法运用权力的范围之

内，立法权和行政权又是彼此分离的，从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彼此分立和相互制约的理论成为

一种完备的政治理论。 

    孟德斯鸿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相互制约的理论，不仅是一种完备的理论，而且是一种具有较强的

现实操作性的理论。在洛克和孟德斯鸿生活的年代，自然科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自然科学的经

验方法和实证方法，广泛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政治学和政治

哲学的理论，都以拒斥形而上学，追求理论的操作性、经验性和实证性，作为走向科学的标志。

孟德斯鸿关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相互制约的理论，正是这种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时代潮流的

产物，由于其具有的实证性和现实操作性，无疑闪耀着科学的灵光。人类政治实践的发展证明，

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在建立君主立宪制度时，大多采用了孟德斯鸡

的上述理论，在保障人民的自由、社会的公正和合理的国家权力秩序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

就，这也是孟德斯鸿的上述理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具体体现。 

    第三，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理论，对后来的许多政治理论家和启蒙思想家，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康德完全接受了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的思想，认为只有严格实行立法、

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互相制约，才能有效地防止独裁，保障自由、民主、公正、合理的社会秩

序。而在那些不能保证使一种权力完全独立于另外两种权力的地方，必然会出现专制主义、践踏

民主、自由和平等现象的发生。谢林也深受孟德斯鸿思想的熏陶，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及相互

制约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而“普遍的法治状态是自由的条件，如果没有普遍的法治状

态，自由便没有任何保证。’，⑩即使集哲学理论之大成的黑格尔也没有摆脱孟德斯鸿思想的深

刻影响。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主张建立的君主权(单一)—行政权(特殊)—立法权(普遍)相结

合的政治制度，就是对孟德斯鸿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理论作辩证的加工改造而成的。    孟德斯鸿

的三权分立和权力制约的思想，还对处于世界东方的思想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日本近代哲学

之父”、明治维新初期的启蒙思想家西周(1847^-1897)，极力推祟孟德斯鸿的权力制约理论，

对日本确立君主立宪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⑧。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

等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也受到了孟德斯鸿思想的深刻影响。梁启超认为，中国以变法求强

盛，就必须实行三权鼎立、相互制约之制，“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

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 

之权，权有限。".20世纪初，以拯救国民、富国强民为己任的孙中山，也是高度赞扬和评价孟德

斯鸿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的理论及其影响。“后来法国孟德斯鸿将英国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

己的理想，成了一家之学。美国宪法又将孟氏学说作为根本，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

年前算是最完善的了。”@ 

    第四，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理论，曾经深刻地影响了雅各宾派执政时期的法国资产

阶级大革命的政治发展和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1789年8月26日，法国通过的《人权宣言》明确

宣布，没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就没有宪法。法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国大革



命雅各宾派著名首领罗伯斯庇尔和马拉，都孜孜不倦地学习孟德斯鸿的著作，他们在主持制定

1793年法国新宪法时，就把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和权力制约的思想写进了法国新宪法。罗伯斯庇

尔在其《革命法治和审判》中谈到制定宪法的原则时写到:“要使权力分散……要使立法领域和行

政领域彼此仔细分开。”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的思想，成为雅各宾派制定法国新宪法

的重要原则和依据。 

    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的理论，不仅在欧洲大陆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漂洋过

海，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美国的政治家们正是按照孟德斯鸡的政治理论建

立了联邦制共和国。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国资产阶级的报刊大量介绍孟德斯鸿的三权分

立、权力制约的政治理论，独立战争的领袖们不仅熟悉孟德斯鸿的《论法的精神》，而且极力主

张在美国建立孟德斯鸡所主张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的联邦制共和国。孟德斯鸿认为，共和国的

精神是和平与温厚。“因此，美国的政治领袖们就高声宣布，美国联邦希望和平并遵循温厚的道

路。”@托马斯·杰弗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都反对三权不分的专制主义，而

主张三权分立、权力彼此制约的总统制。麦迪逊在文集中明确指出:“……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

于同一个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

公正地断定为虐政。’，黝787年5月25日，美国召开制宪会议，在汉密尔顿的领导下，依照孟

德斯鸿的政治理论，制定了美国的宪法。“在制度方面，立宪大会采用了两院制的方案。实际上

最初设想的就是两院:由美国州按居民比例选举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众议院，以及由每州两名参议

员组成的参议院。参众两院构成‘国会'被赋予征税、采取共同防卫措施、筹划国家总福利等项权

力。行政权被授予有一定数目的选民选出的‘总统'总统行使政府的职能。司法权被赋予一个最高

法院;在低级法院，对罪犯罪责的判决必须有一个陪审团颁布。’，⑩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权力

制约的政治理论，如果说在法国只是部分得到了实现，那么，在美国则得到了全面的实践化，并

取得了辉煌成就。 

    但是，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的政治理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如下两个方面存在

着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相J悖的致命缺陷。    第一，孟德斯鸿给予了封建

贵族以不经选举而世袭成为立法机关成员的权力，这是与世界民主化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

潮流相悖的。孟德斯鸿认为，拥有立法权力的立法机关，有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主张平等的

经过选举的平民团体，而另一部分是主张宽和的贵族团体。与经过选举的平民的立法成员不同的

是，贵族团体的立法议员，不是经过选举，而是世袭的。孟德斯鸿认为，立法机关中的“贵族的

团体应该是世袭的。首先因为它在性质上就是如此。其次，是因为它有强烈的愿望要保持它的特

权。这些特权本身就是人 

们所憎恶的，如果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一定会时常处于危险之中。”⑥孟德斯鸡清楚地知道，

贵族团体世袭权力很容易被用来追求私利而忘记平民的利益，为了避免和减轻这种危害，孟德斯

鸡不得不对贵族的世袭权力进行了限制。“这个世袭权力在立法上应该只有反对权，而不应该有

创制权。我所谓创制权，是指自己制定法令或修订别人所制定的法令的权利。我所谓反对权，是

指取消别人所作决议的权利。”⑩不管孟德斯鸿对封建贵族在立法权上的世袭权力增加多少限

制，但给封建贵族保留世袭权力本身，就是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民主化的时

代潮流格格不人的。 

    第二，在司法权上，孟德斯鸿同样给封建贵族保留了特权，赋予立法机关内的贵族院以高于由

人民组成的法院的最高审判的权力，这也是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化潮流相悖的。孟德斯鸿

认为，贵族容易遭人忌妒;他们如果由平民组成的法院来审判，就要陷人危险的境地，而不能享受

一个自由国家最渺小的公民所享有的受同等人审判的权力。因此，贵族不应该被传唤到国家的普

通法院，而应该被传唤到立法机关中的贵族院去受审。这样，在司法权的问题上，在由人民组成

的法院之上，又设立了权力高于法院的存在于立法机关内部的贵族组成的贵族院。显然，孟德斯

鸡在立法权的问题上，给予了贵族以特权，而在司法权的问题上，同样给贵族以特权。这是与资

产阶级革命以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潮流相悖的。 

    无论从政治理论的发展，还是从人类社会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来看，孟德斯鸡的三权分立、权

力制约的政治理论，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现代化即防止政治权力的腐败、实现民主化，都产生了积



极地影响。它不仅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直至今天，仍对

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孟德斯鸿以其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的政治理论，

为自己在政治理论领域树立了一座历史丰碑。 

①②③@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9,90,90,124^-125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⑩@⑥⑩O⑩⑩@⑩孟德斯鸿《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

154,158,158,158,

161.162,163,162,164,158,157,157,163.156,156^-157,160,160页。 

⑩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6页。 

⑧参见《西周哲学文集》，东京日文版，第243页. 

@@@转引自侯鸿勋《孟德斯鸿及其启蒙思想》，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 

O原载《纽约邮报》,1788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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